附件2 
中国税务学会课题编码规则及范例
课题实行统一编码管理，项目编码共15位，由阿拉伯数字与大写英文字母加“-”组合构成，具体规则如下：1. 前3位（单位编码）：“CTI”，为中国税务学会英文名称缩写；2. 第4位（发文文种）：“F”标识“中税学发”文件，“H”标识“中税学函”文件；3. 第5-8位（发文年份）：填写立项文件对应的公历年份；4. 第9-10位（发文序号）：填写立项文件的发文序号；5. 第11位（课题类型）：“Y”标识安排经费课题、“N”标识不安排经费课题。6. 第12位（课题来源）：“S”标识受托课题、“Z”标识自主课题；“W”标识委托课题（Y-S标识安排经费立项带经费受托课题、Y-Z标识安排经费自主课题包括安排经费立项不带经费受托课题、Y-W标识安排经费立项委托课题、N-Z标识不安排经费立项自主课题包括不安排经费立项不带经费受托课题、N-W标识不安排经费立项委托课题）。7. 第13-14位（课题序号）：填写该年度同类型课题的排序编号。8.第15位（课题等级）：“A”标识重点课题、“B”标识专项课题。
范例：中国税务学会《宏观税负趋势研究》课题，立项文件为中税学发〔2025〕5号，是安排经费的自主课题之第6个专项课题，其编码为：CTI-F-2025-05-Y-Z-06-B。
